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一年級班際呼拉圈競賽辦法 

一、 活動對象：本校一年級全體學生。 

二、 比賽日期：115年5月19日（星期二）。 

三、 比賽時間：第六至七節，下午14：10~15：40。 

四、 活動流程： 

日期/時間 內容 

5月12日（二） 

提醒學生抄聯絡本: 

1.攜帶呼拉圈(學校亦會提供)。 

2.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 

5月19日（二）

14:10-15:40 

(敬請當節授課教師 

在場維護秩序) 

1.14：10前於活動中心4樓集合完畢，進行暖身操。 

2.第一回合:持續搖60秒，呼拉圈掉落者須坐下， 

  統計「成功完成的人數」。 

3.第二回合:邊搖邊移動至指定位置，統計「成功完

成的人數」。 

4.以各班參賽總人數為基準，加總兩回合通關人數，    

  計算成功比例，並頒發團體獎狀。 
              

五、 比賽地點：活動中心4樓。 

六、 器材與服裝：學生自備呼拉圈(學校亦提供)，並穿著運動服、運動鞋。 

七、 比賽方式：每次由兩個班級同時進行比賽。 

(一) 第一回合 - 原地搖 

計時60秒，須持續搖動呼拉圈，中途呼拉圈掉落者須原地坐下，統

計各班成功人數。 

(二) 第二回合 - 移動搖 

以邊搖邊走的方式前進至指定位置，中途呼拉圈掉落者為挑戰失

敗，統計各班成功人數。 

八、 成績計算：以各班參賽總人數為基準，加總兩回合通關人數，計算成功    

          比例。 

九、 獎勵方式：依各班表現頒發團體獎狀。 

十、 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二年級班際跳繩競賽辦法 

一、 活動對象：本校二年級全體學生。 

二、 比賽日期：115年5月26日(星期二)。 

三、 比賽時間：第六至七節，下午14：10~15：40。 

四、 活動流程： 

日期/時間 內容 

5月19日（二） 
提醒學生抄聯絡本： 

1.攜帶跳繩(學校亦會提供)。 

2.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 

5月26日(二) 

14:10-15:40 

(敬請當節授課教師

在場維護秩序) 

1.14：10前於活動中心4樓集合完畢，進行暖身操。 

2.第一回合：原地「前迴旋」持續60秒，中途停止者 

  則判定為失敗，需立即蹲下，60秒結束後，統計  

 「成功完成的人數」。 

3.第二回合:以「前迴旋」方式移動跑步跳至指定 

  位置，統計「成功完成的人數」。 

4.以各班參賽總人數為基準，加總兩回合通關人數，  

  計算成功比例，並頒發團體獎狀。 
 

五、 比賽地點：活動中心4樓。 

六、 器材與服裝：學生自備跳繩(學校亦提供)，並穿著運動服、運動鞋。 

七、 比賽方式：每次由兩個班級同時進行比賽。 

    (一)第一回合 - 原地前迴旋 

  計時60秒，原地連續跳繩，中途被跳繩絆到而停下者，須原地坐   

  下，統計各班成功人數。 

    (二)第二回合 - 移動跑步跳 

        以「前迴旋」方式移動跑步跳至指定位置，中途被跳繩絆到而停 

        下者淘汰出局，統計各班成功人數。 

八、 成績計算：以各班參賽總人數為基準，加總兩回合通關人數，計算成     

     功比例。 

九、 獎勵方式：依各班表現頒發團體獎狀。 

十、 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三年級班際健身操觀摩賽活動辦法 

一、 活動對象：本校三年級全體學生。 

二、 比賽日期：115年6月15日（星期一）。 

三、 比賽時間：第六至七節，下午14：10~15：40。 

四、 比賽地點：活動中心4樓 

五、 比賽辦法 

(一) 以班級為單位，一次兩個班級比賽(班面四個人)。 

(二) 規定動作：原動作、原音樂、固定隊形，不可做空間及隊形變

化、不可使用道具。 

(三) 進退場程序，請依照承辦單位規劃路線進行。 

(四) 音樂播出，開始評分，音樂終了，評分結束。 

(五) 為求比賽流暢進行，隊伍進出場時不得配樂，並以步行或跑步方

式快速進出場。進出場可有整隊動作，但無須向評審報告、敬禮

等動作。 

六、 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 評分內容 

規定動作（60％） 規定動作的準確性、熟練度、力度、協調性 

演示表現（30％） 流暢度、韻律感、表現力、整齊度 

精神表現（10％） 口令表現、團隊精神 

 

七、 獎勵方式：依各班表現頒發十全十美獎、最有活力獎、動感十足獎、

團體合作獎、最佳默契獎、最上鏡頭獎、最佳精神獎、最佳人氣獎等

八個獎項。 

八、 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四年級班際游泳異程接力競賽辦法 

一、活動對象：本校四年級學生。 

二、比賽日期：115年6月25日(星期四)。 

三、比賽時間：第六至七節，下午14:10~15:40。 

四、比賽地點：本校游泳池 

五、比賽辦法 

(一)每班約19名學生參賽(確切人數依各班調查回收之同意書而訂)，

男、女生比例不拘。 

(二)配合本學年游泳課程學習項目，游泳姿勢以標準四式為限，並以浮

板作為接力道具。比賽距離依學生個別游泳能力分為8公尺、17公尺

與25公尺三種距離進行分配，最後一棒游25公尺。各班選手依序進

行接力，完成全程比賽，以爭取最佳整體成績。 

(三)每次由兩個班級同時進行比賽，利用本校游泳池兩側外水道，分為

四組進行「計時決賽」。於最短時間完成比賽之班級獲勝。 

(四)比賽規則：詳如附件。 

六、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四年級班際游泳異程接力競賽規則 

一、比賽人數：每班約19名學生參賽(確切人數依各班調查回收之同意書而訂)，男、女生比例不 

              拘。 

二、比賽項目：游泳異程接力賽。 

三、比賽器具：浮板(作為接力比賽的輔助器具) 

四、比賽方式 

(一)分成 A、B兩組水道，每次兩個班級進行「計時決賽」，分為8公尺、17公尺與25公尺三種距    

    離，最後一棒游25公尺，全班依選手能力分組接力游完全程，於最短時間完成比賽之班級獲 

    勝；比賽場地規劃方式，如下圖。 

(二)使用游泳池兩側外水道，縱向方式進行比賽(游泳池全長25公尺)【如圖】。 

比 賽 場 地 圖 

8公尺 17公尺 A組 

  

8公尺 17公尺 B組 

※說明：第一棒出發游17公尺到達中繼點時，第二棒接力再游8公尺到達對岸，第三棒折返回游8公

尺到達中繼接力區，第四棒接棒再游17公尺回到第一棒出發地點；第5棒、第6棒…，以此類推，最

後一棒由對岸游25公尺回出發地點。 

(三)禁止跳水出發，奇數棒次選手由水中岸邊蹬牆出發，雙數棒次選手則站立於水中教學椅上蹬椅

出發。 

＊備註：麻煩各班於14:00下課時讓學生先換好裝；並在比賽前10分鐘到賽場預備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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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五年級班際樂樂棒球競賽辦法 

 
一、 活動對象：本校五年級學生。 

二、 比賽日期：115年4月27日(一)至5月29日(五)舉行（遇雨延賽）。 

三、 比賽時間：週一、二、三、五晨光時間(8:00至8:40)或週一綜合活動課，請參賽班級

提早集合熱身。 

四、 比賽地點：本校樂樂棒球場。 

五、 競賽規則 

(一)報名方式 

1.每班報名一隊，以班級為單位參賽。 

2.全班皆可參與，不限制男女生人數比例。 

3.鼓勵全班同學共同參與比賽。 

    (二)比賽方式 

 比賽共進行2局，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比賽。 

    (三)球員上場安排 

 每班分為 A、B 兩組，A組14人，B 組由 A組中抽籤補足至與對戰班級相同的  

 人數上限，若兩班人數相同，則不抽籤。 

    (四)上場規則(依局數輪流進行守備及打擊) 

        1.第1局:由兩隊背號1-14號的球員上場守備及打擊。 

        2.第2局:由兩隊背號15-28號的球員上場守備及打擊。 

    (五)打擊與跑壘規定 

1.打擊規則 

 (1)打擊從一好球開始計算，兩好球後，若再揮空或擊成界外球，判三振出局。 

 (2)每位打者上場打擊不論出局數，須完成一輪打擊。 

 (3)若開打前上一局有殘壘，須先將該局結束時之壘上跑者，依原壘包位置重新上  

    壘後，再開始該局比賽。 

2.界外球判定 

  擊球進場未超過 5公尺，判定為界外球(即使被防守者撿起仍算)，並計好球一 

  個。 

3.跑壘規則 

  (1)跑壘者通過5公尺線後不得回頭，除非前方壘包已有跑者。 

  (2)兩人同時站在同一壘包，判後位跑壘員出局，未踩壘可退回原壘。 

4.特殊出局判定 

  (1)最後一位打者若在一壘遭封殺或造成其他跑者出局，所有進壘與得分不算，維 

     持原殘壘。 

  (2)若跑壘員於二壘或三壘遭封殺，則以封殺發生之時點為準，其前已完成之進壘 

     或得分均屬有效；其後之進壘或得分則不予計算。 

5.比賽安全與違規規定 

  (1)滑壘：禁止滑壘，違者判出局。 

  (2)離壘：在打擊揮棒成功前，不能離壘，第一次全隊警告，第二次判出局。 

  (3)甩棒：打擊者不得甩棒，第一次全隊警告，第二次判出局。 

  (4)複賽規定：離壘、甩棒直接判出局(無警告)。 

   



(六)防守規定 

  (1)打擊者揮棒前，守備員不得超過投手板趨前防守。 

(2)死球區判定：球越過角錐且防守者無法在短時間內拿到球，裁判吹哨，所有跑 

               者前進一個壘包。 

  (3)停球判定：球回到內野（1、2、3壘區）且停止傳球動作，裁判吹哨比賽暫 

               停，此後的傳球與跑壘不列入計算。 

(七)勝負判定 

  比賽平手時，依下列順序判定勝負： 

  1.比較雙方下半局殘壘數（多者勝）。 

  2.若相同，則比較下半局殘壘中最接近本壘之跑者(較近者勝)。 

  3.若仍相同，則比較上半局殘壘數(多者勝)。 

  4.若仍相同，則比較上半局殘壘中最接近本壘之跑者(較近者勝)。 

  5.若仍無法分出勝負，則以擲銅板決定。 

六、 其他 

(一)申訴透過班導師向體育組提出，需比賽當下提出，賽後不予受理。 

(二)本賽事不採認攝影機影像判定是否上壘。 

(三)其餘規則依「臺北市114學年度國小樂樂棒球錦標賽競賽規則」執行。 

七、 本辦法 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六年級班際籃球競賽辦法 

 

一、活動對象：本校六年級學生。 

二、比賽時間：115年6月2日(二)～6月12日(五)(週一、二、三、五晨光時間)＋(週四綜合活動) 。 

三、抽籤時間：待定。 

四、比賽地點：活動中心四樓。 

五、比賽辦法 

(一)賽制：採用單淘汰制（輸一場即淘汰，勝者晉級）。 

(二)上場人數與性別規定：每節比賽上場5人（第1、3節：女生；第2、4節：男生）。 

(三)比賽時間及換人：全場共4節，每節6分鐘，每節之間休息一分鐘。前三節不停錶，第四節

最後一分鐘死球停錶。（每節中可換人，每節結束需換人，不得重覆上場）。 

(四)暫停規定：每隊全場共有2次暫停，每節、每隊最多一次，每次暫停30秒。 

(五)中場投籃得分賽：第2節結束後(中場)安排投籃得分賽，每隊抽籤補足至與對戰班級相同的

人數上限，球員輪流上場投籃(不得與正規4節出賽球員重複，男、女不限)，每人投2球、

每球1分，進球加總分。 

六、比賽規則 

(一)上場人數與性別：每節比賽5人上場（第1、3節：女生；第2、4節：男生）。 

(二)延長賽規則：若四節結束，雙方比分相同，進入延長賽(三分鐘)，每隊派5名球員上場

（男、女生人數比例不限）。得與前四節球員重複，惟加賽第一次與第二次以後的延長賽選

手不得重複。※每次延長賽延續第四節進攻方向。 

(三)基本違例：籃球為雙手運動，帶球跑(走步)、腳踢或用拳擊球均屬違例。 

(四)踢球補充：踢球意指用膝蓋或膝蓋以下的腿部、腳踢球或擋球，只有故意的踢球才算違

例，腳或腿部無意中碰到球不視作違例。 

(五)第一節與第一次延長賽以跳球來決定持球權，其餘節次及爭球皆為球權輪替方式。 

(六)場外發球員必須在5秒鐘內將球傳給隊友，違例者球權交換。  

(七)比賽沒有三分球，進球得兩分（罰球得一分）。 

(八)比賽過程中，進攻球員出手被犯規將直接進行罰球；每節團隊累積犯規第5次以上也將進行

罰球。 

(九)比賽中若蓄意犯規，由裁判示情節決定，判定技術犯規或惡意犯規，球權交由對隊，並加

罰一球。技術犯規2次或惡意犯規1次將驅逐出場。 

七、獎勵：學年前四名頒發獎狀乙紙。 

八、注意事項：為顧及安全，有以下行為者，取消參賽資格 

(一)比賽前，生活常規不佳者，取消參賽資格。 

(二)比賽時，不服從裁判判決者，取消比賽資格。 

(三)觀賽時，影響比賽活動之進行者，取消比賽或得獎資格。 

九、本辦法 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